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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4）鄂 01破 25号之一

申请人：武汉光谷量子技术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章敏，湖北观筑律师事务所律师。

2024年 12月 26日，武汉光谷量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量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其制定的《量子

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经有财产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

出资人组表决通过，请求本院批准重整计划（附后）。

本院查明：2024年 7月 24日，本院根据量子公司的申

请，决定启动量子公司预重整程序，并指定湖北观筑律师事

务所为临时管理人。2024 年 10月，量子公司召集预重整债

权人及出资人会议。经预表决，有财产担保债权组、普通债

权组及出资人组通过了《量子公司预重整方案》。2024年 10

月 31 日，本院裁定受理量子公司重整申请，并指定湖北观

筑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2024年 12月 10日，本院召集量子

公司债权人会议，量子公司召集出资人会议，对管理人制定

的《量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经表决，有财

产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出资人组

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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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重整计划不得规定减免债务人欠缴的应当划入职工个

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外的社保保险

费用，该费用债权人不参加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

规定（三）》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分

组表决时，权益因重整计划草案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债权人

或者股东，有权参加表决；权益未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债权

人或者股东，参照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不参加重

整计划草案的表决。量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未减免社会保险

费用，职工债权人、税款债权人的权益未因重整计划草案受

到调整或者影响，重整计划草案由有权益受到调整和影响的

财产担保债权人、普通债权人、出资人分组表决，符合法律

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

规定，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

经审查，量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对债权的分类，符合法律规

定；依据审计评估结论、重整投资人投资情况，对债权所做

的调整以及调整后的债权受偿方案，不违背法律规定，未损

害各表决组中反对者的利益；关于企业重新获得盈利能力的

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

综上，量子公司管理人申请批准重整计划，应予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裁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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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准武汉光谷量子技术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二、终止武汉光谷量子技术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程继伟

审 判 员 梅小丽

审 判 员 徐子岑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 官 助 理 寇襄宜

书 记 员 孔庆欢

附：武汉光谷量子技术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4—

武汉光谷量子技术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释 义

除非重整计划中另有明确所指，下列名词的含义为：

三江集团 指 中国航天三江集团有限公司

激光院 指
武汉光谷航天三江激光产业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农商行 指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谷分行

量子公司/债务人 指 武汉光谷量子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中院 指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临时管理人/管理人 指
武汉光谷量子技术有限公司预重整临时管

理人和重整管理人

审计机构 指 湖北中砺大公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机构 指 武汉中信联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投资人/重整投资

人
指

先导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先导芯光电子科

技（武汉）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报告 指

《武汉光谷量子技术有限公司拟破产重整

涉及的整体资产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

审计报告 指
《武汉光谷量子技术有限公司资产清查专

项审计报告》

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指
《武汉光谷量子技术有限公司模拟清算状

态下的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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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因芯片行业生产工艺复杂、研发技术难度大、投入多产出慢等原

因，量子公司自 2016年成立以来一直亏损，股东前期投入已亏损殆

尽。2023年 8月，量子公司资金链断裂。2024年 7月，量子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已经严重资不抵债。为此，量子公司向武汉中院

提出重整及预重整申请。

2024年 7月 24日，武汉中院作出（2024）鄂 01破申 40号决定，

启动量子公司预重整程序，同时指定湖北观筑律师事务所为预重整临

时管理人。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在武汉中院监督和指导下，基本

完成了对量子公司的财产状况调查，委托审计、评估，债权申报和审

查，信息整理和披露，对接意向投资人，偿债能力分析与测算等预重

整工作，为量子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做好准备。

2024 年 10月 31日，武汉中院作出（2024）鄂 01破申 40号民

事裁定，裁定受理量子公司重整申请，并指定湖北观筑律师事务所为

管理人。重整期间，管理人完成了债权申报和审查、职工债权调查、

财产状况调查、重整投资人招募、拟定重整计划（草案）等重整工作。

管理人综合财产状况调查、审计评估以及投资人招募等情况，经

充分听取债权人、出资人及意向投资人等各方意见和建议，基于各方

利害关系人利益最大化考量，根据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制定本重整

计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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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本重整计划，量子公司如能成功实施重整：

一、量子公司法人主体资格存续，企业性质不变，仍然是一家高

新技术企业。

二、量子公司原出资人权益调整为零，重整投资人或其指定的主

体取得量子公司 100%股权。重整投资人出资 7,000万元，用于量子

公司清偿债务。

三、有财产担保债权在担保财产评估价值范围内优先受偿，未能

完全受偿的，未受偿部分作为普通债权。职工债权、税款债权以现金

方式全额清偿。

四、普通债权金额 5万元以下（含 5万元）的部分，按 80%的比

例以现金方式清偿；超过 5万元的部分，暂按 15.7575%的比例以现

金方式清偿。

五、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按照重整计划减免的债务，量子公司

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六、通过重整投资人的引入，债务人可以化解破产清算风险，全

体债权人的债权将得到有效清偿。重整完成后，量子公司减轻了债务

负担，财务状况将得到根本改善，可以有效提升经营效益和盈利能力，

继续发挥企业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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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量子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量子公司于 2016年 1月 25日成立，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科技三路 99号武汉光谷·激光科技园 1#新型厂房 12层，营业期

限自 2016 年 1 月 25 日至无固定期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4KLUP32J，注册资本 72,837,423元，已全部实缴。现有

股东及出资情况为：武汉光谷航天三江激光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出资额3,750万元；中国航天三江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22,837,423

元；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所，出资额 750万元；王肇中，出

资额 500万元。

量子公司是一家从事量子光电子芯片产品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

企业，经营范围为量子光电芯片（包括单光子源、激光器、探测器）

产品研发、生产、批发兼零售、维修及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技术和服

务）。

二、公司资产情况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预重整启动日即 2024年

7月 24日为基准日，量子公司资产总值为 69,801,239.30元。2024年

10月 31日武汉中院裁定受理量子公司重整申请后，评估机构对部分

科目进行了调整。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抵押给三江集团的匀胶机等

61台机器设备清算价值为 21,416,484.37元，抵押给激光院的扫描电

子显微镜等 15台机器设备清算价值为 22,780,804.75元，质押给农商

行的一种获取雪崩二极管关键参数的方法这一发明专利清算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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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079.37元，质押给农商行的一种半导体掺杂工艺的表征方法、装

置及系统两项发明专利清算价值为 503,653.39元。

量子公司账面资产及评估、调整情况见下表：

科目 账面价值（元） 评估价值（元） 清算价值（元） 备注

货币资金 761,349.91 761,349.91 761,349.91

应收账款 549,213.00 396,213.00 396,213.00

预付款项 81,875.00 81,875.00 - 预付账款相关合同已

履行完毕

其他应收款 58,349.37 58,349.37 360.00

主要为保证金和代扣

职工的个人住房公积

金和社保费用，在债权

审核认定过程中已抵

消；剩余 360元为未退

还的保证金

存货 326,457.66 326,457.66 326,457.66

其他流动资产 3,633,466.07 3,633,466.07 - 清算状态下，可能无法

要求税务局退还

固定资产 40,944,623.22 49,234,449.25 49,234,449.25

无形资产 135,469.81 10,191,148.26 10,191,148.26

递延所得税资产 5,008,743.61 5,008,743.61 - 清算状态下，价值为零

资产总计 51,499,547.65 69,692,052.13 60,909,978.08

三、公司负债情况

（一）债权审查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1 日，管理人初步审查确认债权金额共计

149,403,529.58元。具体如下：

1.有财产担保债权 3家 3笔，金额共计 57,693,652.24元。一是激

光院有财产担保债权 33,505,376.94元，担保财产为扫描电子显微镜

等 15台机器设备。二是农商行有财产担保债权 1,120,001.83元，担

保财产为一种获取雪崩二极管关键参数的方法和一种半导体掺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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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的表征方法、装置及系统两项发明专利。三是三江集团有财产担保

债权 23,068,273.47元，担保财产为匀胶机等 61台机器设备。

2.税款债权 1家 1笔，债权金额为 536,500.01元。

3.普通债权 83家 83笔，债权金额共计 91,173,377.33元。其中，

国家税务总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申报的税款滞纳金，管理

人审查认定为普通债权；彭罗汉申报的职工债权，管理人审查认定

147,371 元为普通债权；王肇中申报的职工债权，管理人审查认定

175,573元为普通债权。

（二）职工债权调查情况

经管理人调查，62名职工债权共计 2,544,458.21元。因其中杨简

遥、王肇中分别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该两名职工债权尚存在争议，

后续管理人将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债权。

（三）预计债权

量子公司账簿记载但未申报债权的 17家债权人，债权金额共计

1,000,771.26元。经管理人联系，其中 6家放弃债权，1家与量子公

司互负债务，并要求抵销。

四、偿债能力分析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偿债能力分析报告，若量子公司破产清算，

除未抵扣增值税进项和递延所得税资产外，假设其他资产均能够按照

评估价值变现，担保财产变现所得优先用于清偿有财产担保债权，剩

余财产在支付破产费用，清偿职工债权、税款债权后，剩余可供普通

债权人分配的财产总额约 991.75万元。按照普通债权总额 11,112.33

万元进行分配，普通债权受偿率约为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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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计算过程见下表：

序号 项目 评估价值(元) 清算状态下

价值（元）
备注

一
清算下预计可供分配财产

价值
24,742,764.50 15,818,397.37 (1+2+……+9+10)

1 货币资金 292,459.01 292,459.01

2 应收账款 1,008,433.00 828,433.00
应收激光院 18 万元，激

光院提出抵消

3 预付款项 89,000.00 -
预付账款相关合同已履

行完毕

4 其他应收款 87,549.37 360.00

主要为保证金和代扣职

工的个人住房公积金和

社保费用，在债权审核认

定过程中已抵消

5 存货 326,457.66 326,457.66

6 其他流动资产 3,559,434.15 -
清算状态下，可能无法要

求税务局退还

8 无抵押设备 5,200,707.21 5,200,707.21

9 无质押无形资产 9,169,980.49 9,169,980.49

10 递延所得税资产 5,008,743.61 - 清算状态下，价值为零

11 减：破产费用 - 1,756,997.73

12 减：职工债权 - 2,544,458.21

13 减：预留职工债权 - 1,062,962.48

14 减：税款债权 - 536,500.01

二
剩余可供向普通债权人进

行分配的财产
- 9,917,478.94

三 普通债权额 111,123,376.93 （15+16+17）

15 已审查确认的普通债权额 - 90,242,396.13
剔除了王肇中、彭罗汉普

通债权的部分（已在职工

债权中预留）

16 未受偿的担保债权 - 12,099,067.54

17 需预留的普通债权额 8,781,913.26

四
破产清算状态下普通债权

清偿率
-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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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经营方案

一、投资人简介

重整投资联合体包括牵头成员先导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先导科技集团）及其他成员先导芯光电子科技（武汉）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先导芯光）。先导科技集团于1995年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

是一家起源于稀散金属，全球领先的泛半导体高端材料、器件、模组、

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回收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集团。先

导芯光于2024年3月18日成立，注册资本3亿元，是先导科技集团通过

控股子公司为本次重整投资新设主体。

深圳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先导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审计报告（2023年度）》显示，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先导科

技集团总资产35,776,943,729.70元，总负债17,059,650,190.24元，净资

产18,717,293,539.46元，货币资金账面余额4,476,442,221.17元。

二、经营方案

（一）投资背景和经营目标

2024年3月，先导科技集团与武汉东湖高新区管委会签约，拟投

资120亿元建设高端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及芯片产业化基地项目，该项

目填补了光谷光通信及激光产业所需半导体衬底、外延材料空白。对

量子公司的重整投资系先导科技集团芯片产业化基地的重要组成部

分。投资人拟采取导入企业管理经验、加强与集团业务协同、注入流

动资金、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等一系列措施，全面恢复量子公司研发和

生产，力争量子光电子芯片业务三年内实现收支平衡。

（二）经营计划

1.产线恢复及设备投入

重整投资人团队已于2024年4月开始进驻量子公司，2024年5月分

别与量子公司、激光院完成生产设备、厂房租赁相关事宜，接手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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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产线并进行开机调试，2024年7月实现全产线设备启动并进行

工艺调试，2024年8月开始产品重新开发调试相关工作。原故障设备

中，金属有机化合物化学气相沉积（MOCVD）的冷水机、离子清洁

机（Plasma）已修复，等离子蚀刻机（RIE）、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

沉积设备（PECVD）已经开始做真空泵保养，MOCVD主泵、电子束

镀膜机真空泵正在做设备保养评估，自动涂胶显影设备正在做修复评

估。

2.人员招聘计划

重整投资人正努力恢复产线工艺团队和研发团队，已具备行政人

事、采购、销售、研发与生产、品质、厂务保障等6个部门，基本架

构完备。预计至2025年，员工人数约60人。

3.生产计划

2024年内，重整投资人利用量子公司产线，恢复雪崩二极管

（APD）、单光子雪崩二极管（SPAD）、大光敏面雪崩光电二极管

（LAAPD）、10GAPD等产品生产销售，重启25G APD研发和客户验

证，实现量产。2025年内，预计实现PD/APD，SPAD，LAAPD，10G/25G

APD生产与销售；启动50GAPD研发，并完成客户验证，实现量产。

2026年内，预计实现产线全面恢复生产和研发。

第三部分 重整投资人投资方案

量子公司与投资人于 2024年 12月 5日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约定

投资人向量子公司投资 7,000万元，取得量子公司 100%的股权。投

资款按照重整计划全部用于支付破产费用、清偿量子公司负债及重整

产生税费。投资款支付计划：

1.第一期投资款：自武汉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投资人

缴纳的保证金 1,400万元自动转为第一期重整投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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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期投资款：管理人向投资人送达武汉中院批准量子公司重

整计划民事裁定书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或者 2025年 1月 31日前（以

两者孰晚时间为准），投资人向管理人支付第二期投资款 2,000万元。

3.第三期投资款：管理人协助投资人或者投资人指定的第三方取

得量子公司 100%股权，且投资人取得相应抵押融资款项（如有）之

日起三十日内或者 2025年 4月 30日前（以两者孰晚时间为准），投

资人向管理人支付第三期投资款 1,400万元。

4.第四期投资款：管理人向投资人完成量子公司所有资产交割、

资料交接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 2025年 6月 30日前（以两者孰晚时间

为准），投资人向管理人支付第四期投资款 2,000万元。

5.第五期投资款：管理人在取得王肇中债权异议诉讼生效法律文

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投资人支付第五期投资款 200万元。

第四部分 债权分类、调整与受偿方案

一、债权分类

（一）有财产担保债权

有财产担保债权总额 57,693,652.24元，分别是激光院，债权金

额 33,505,376.94元；农商行，债权金额 1,120,001.83元；三江集团，

债权金额 23,068,273.47元。

（二）职工债权

职工债权总额 2,544,458.21元，共计 62名职工。

（三）税款债权

税款债权金额 536,500.01元。

（四）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总额 91,173,377.33元，共计 83家债权人。

二、债权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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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财产担保债权

激光院债权 33,505,376.94 元，按担保财产清算评估价值清偿

22,780,804.75元，剩余 10,724,572.19 元按照普通债权清偿。农商行

债权金额 1,120,001.83元，按担保财产清算评估价值清偿 1,024,732.76

元，剩余 95,269.07 元按照普通债权清偿。三江集团债权金额

23,068,273.47元，按担保财产清算评估价值清偿 21,416,484.37 元，

剩余 1,651,789.10元按照普通债权清偿。

（二）职工债权

职工债权全额清偿，不作调整。

（三）税款债权

税款债权全额清偿，不作调整。

（四）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金额 5万元以下（含 5万元）的部分，按 80%的比例清

偿；超过 5万元的部分，暂按 15.7575%的比例清偿。

三、债权受偿方案

偿债资金为重整投资人投资款 7,000万元、量子公司银行账户存

款 761,349.91元。具体受偿方案如下：

1.有财产担保债权

激光院债权 22,780,804.75元、农商行债权 1,024,732.76元、三江

集团债权 21,416,484.37元，按照重整投资人资金到位情况分批次现

金清偿。

2.职工债权

在重整投资人第一笔资金到位后，十日内一次性现金清偿。

3.税款债权

在重整投资人第一笔资金到位后，十日内一次性现金清偿。

4.普通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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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100万元以下的债权，在重整投资人第一笔资金到位后，十

日内一次性现金清偿；金额超过 100万元的债权，按照重整投资人资

金到位情况分批次现金清偿。

四、破产费用的支付

量子公司重整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用、管理人执行

职务费用、管理人报酬、管理人聘请其他中介机构费用等，预计金额

不超过250万元。其中，管理人报酬以量子公司最终清偿财产价值总

额为基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

酬的规定》第二条规定计算。自重整投资人支付第三期投资款之日起

十日内收取50%，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日收取50%。其他重整费用由

管理人随时支付。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重整费用如有剩余，用于补

充量子公司流动资金。

第五部分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一、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必要性

由于量子公司资不抵债，公司资产在清偿各类债权后，无剩余财

产向出资人分配，原股东权益实际已经归零。为了挽救量子公司，避

免破产清算，股东和债权人需共同做出努力，分担量子公司重生成本，

因此对量子公司股东权益进行调整是实现重整的必要条件。

二、出资人权益调整的范围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重整计划涉及出资人权

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对该事项进行表决。量子公司股东

名册记载且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的股东武汉光谷航天三江激光产

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三江集团有限公司、湖北航天技术

研究院总体设计所、王肇中的股权为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对象。

三、出资人权益调整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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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重整计划草案经债权人会议分组表决通过并经武汉中院裁定

批准后，管理人将申请武汉中院出具协助执行文书将原出资人权益调

整为零，将量子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投资人或者投资人指定的第三方。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投资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将持有量子公司

100%股权。

第六部分 重整计划的执行和监督

一、重整计划执行监督主体

重整计划由量子公司负责执行，管理人监督。重整计划监督期限

内，量子公司应当接受管理人监督，及时向管理人报告重整计划执行

情况、公司财务状况，以及重大经营决策、财产处置等事项。

二、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限

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与监督期限一致，从武汉中院裁定批准重整

计划之日起至 2025年 6月 30日止。

三、重整执行完毕标准

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重整计划视为执行完毕：

1.投资人按照重整投资协议约定支付全部投资款；

2.分配款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清偿方案向各债权人支付完毕；

3.债权人未领受的分配款项，以及已向管理人申报但管理人暂缓

审查的债权、量子公司账面记载但未依法申报债权对应的偿债资金，

由管理人提存；

4.重整计划规定的重整费用全部支付完毕；

5.量子公司全部股权变更至重整投资人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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